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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四年分手 女子索万元补偿
法官：索要分手费不符合民法基本原则

两少年携仿真枪被查

因年龄较小，二人未被拘留

本报威海11月15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李健 卢旺龙)

日前，周某和周某某持仿真枪被民
警查获。但由于两人年纪尚轻，民
警未对其进行拘留，但令其家长严
加管教。

日前，荣成桃园边防派出所民
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在某村文化
广场东侧有两名少年形迹异常。民
警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两人持有一
把大型仿真枪。民警当即将两人控
制，并收缴了其持有的仿真枪。

经调查，周某和周某某系同
村，平时喜欢持枪打鸟玩耍。当晚，
二人闲着没事，就持仿真枪到树林
中打鸟，遇到边防民警巡逻。两人
仓惶躲避，被民警查获。据两人交
待，2009年两人在某家商店内以
600元的价格每人购买了一把仿真
枪，使用透明玻璃弹珠，威力能穿
透玻璃。周某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后，主动回到家中，将另一把仿真
枪交派出所处理。

鉴于两人年纪较小，未达到法
定刑事责任年龄，民警未将其拘
留，而是对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要求其家长严加管教，同时收缴
了两人持有的仿真枪。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根据我国
刑法相关规定，个人不得非法持
有、收藏仿真枪。枪械爱好者们切
不可私藏仿真枪具，更不能通过网
络或者其他途径购买仿真枪支、弓
弩等，以免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和牢狱之灾。

本报威海11月15日讯(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解品彩

吕海霞) 2004年，一外地来威
女子王某与男友杨某同居了4
年。分手后，杨某一家出具协议
书，承诺3年后向王某支付一万
元“分手费”。今年，杨某承诺的
期限到了，但此时却拒绝支付。
王某欲起诉杨某，未获法院支
持。

2003年8月，24岁的外地姑
娘王某与27岁的威海男子杨某
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2004年7
月，王某跟随杨某到威海工作，
两人同居于杨某的父母家中，一
直未办理婚姻手续。期间，王某
月收入的一部分交由杨某的父

母保管。
2008年7月14日，王某和

杨 某 因 感 情 不 合 分 手 。这 一
天，杨某送给王某现金 6 0 0 0
元，王某当场出具一张收条，
收 条 上 写 明 这 笔 钱 是“ 分 手
费”。同一天，杨某的父亲为王
某出具一份协议书，上面写明
杨家欠王某“分手费”一万元，
并承诺三年后支付。

今年7月14日，“欠条”到期，
杨某却没有如约向王某支付一
万元。追索无果后，8月23日，王
某就此向环翠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判令杨某支付分手费
一万元。

杨某辩称，王某主张的分手

费违背公序良俗，且王某主张的
分手费针对两性关系，他们之间
的两性关系不存在交易或买卖。
就此，杨某向法庭提交了那份协
议书、收条。

法官看到，协议书上除载明
杨家应支付王某一万元外，还约
定“从此恩怨一笔勾销”，落款时
间是“2008年7月14日晚”，收条
日期则载明是“2008年7月14
日”。就此，杨某主张自家已向王
某支付了6000元，剩下的4000元
也不应再支付。

环翠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主
张的“分手费”一项，法律并未规
定。基于自由恋爱关系，王某、杨
某之间也产生不了“债务”，即使

双方对此有约定，法律也不应支
持，于近日一审判决驳回王某的
诉讼请求。

本案主审法官指出，当下
索要“分手费”的做法不鲜见，
只是形式多样，法律对此无明
文 规 定 ，司 法 实 践 也 存 在 分
歧。本案中，王某索要分手费
依据的那份协议具有法律认可
的合法形式，但不具有真实债
权债务关系。其次，索要分手
费不符合“尊重社会公德和社
会公共利益原则”的民法基本
原则。如果人们在感情破裂时
都索要分手费，极易助长当事
人不冷静，大面积扩散则可能
发展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1 4日，交警五大队民
警在青岛南路查处一辆载
空油桶的货车。司机未携
带驾驶证，并且载货超高。
民警依法将车辆扣至停车
场，并对车主进行了扣分
和罚款。

本报记者 吕修全
通讯员 宋华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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